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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疏远到干预: 诱致性制度变迁视角下

美国联邦政府职业教育角色的转变*

千静慧，郝理想

(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职业教育研究院 /河北省职业教育研究基地，河北 秦皇岛 066004)

摘 要:美国联邦政府在《莫雷尔法案》和《史密斯—休斯法》等系列法案的颁布与实施中，其职业教育角色经
历了从疏远到干预，并最终确立其“调控者”领导地位的过程。关于这种职业教育角色的转变，组织模式分析
以及国外研究中的经济分析都未从根本上回答“联邦干预为何被容忍”这一问题。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来分
析，这是一种需求动因、供给动力以及内生变量共同作用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使得联邦政府的职业教育角色
由疏远的“局外人”转变成了进行干预的“调控者”。联邦政府通过立法调控和财政资助的方式干预职业教
育，和州、地方政府共同追求职业教育的“外部利润”，形成了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合作办学、多渠道筹措
资金的发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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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Estrangement to Intervention: The Changing Ｒole of the U． S． Federal Government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ced Institutional Change

Qian Jinghui，Hao Lixiang
( Institut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Hebei Vocational Education Ｒesearch Base，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Qinhuangdao Hebei 066004，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romulg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Morrill Act in 1862 and Smith-Hughes Act in 1917 and oth-
er series of acts，the role of the American federal government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experienced a process from
estrangement to intervention and established its leading position as“regulator”． Neither organizational model analysis
nor economic analysis in foreign studies can fundamentally answer the question“why federal intervention is tolera-
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oinstitutional economics，this is a kind of induced institutional change under the de-
mand factors，supply power and endogenous variables，which changed the role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to an intervening regulator instead of a distant outsider． The federal government began to intervene in voca-
tional education through legislative regulation and financial support，jointly pursued the“external profits”of vocation-
al education with states and local governments，and formed the development form of running schools and raising funds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state governments and local governments．
Key words: The Federal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vocational education; changing role; institutional change

关于美国联邦政府对包括职业教育在内的公

共教育干预的强化问题，国外主流的解释大多是

从经济理论角度分析，认为联邦政府干预教育的

最重要形式是拨款制度。陈露茜指出，国外研究
中对联邦政府干预教育做了很多经济分析，但未

从本质上回答一个问题: 在分权自治的背景下，各

州都意识到了捆绑着联邦经费的联邦干预，但伴

随着联邦经费而来的联邦干预为什么会被容

忍?［1］组织模式分析也试图解决这个问题，认为

联邦干预得以实现是借助于 19 世纪晚期的初级
科层制，这种具有“自然而然”集权化组织模式的
出现，是一种以“命令—服从”为主要特征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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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然。笔者拟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理论视角出
发，分析联邦政府干预职业教育并能够被“容忍”
的原因。

一、疏远而有限: 联邦政府的职业教育
角色“局外人”角色

1862 年，美国颁布《莫雷尔法案》，这是美国
第一部以立法形式参与到职业教育的法案，也是

联邦政府对职业教育从疏远到干预，实现教育角

色转变的开端［2］。联邦政府干预公共教育也是
以此为伊始。在该法案颁布之前，教育归属于各
州和地方政府全权负责，联邦政府在职业教育，甚

至整个公共教育中都一直处于一个“局外人”的
角色，甚至在普通教育中也很难看到联邦政府的

身影。这种疏远职业教育角色的形成主要有以下
两方面原因:

( 一) 美国宪法精神规定

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是实行分权而治的，

这是根据美国宪法原则精神规定的，也是美国的

国家管理体制。美国联邦宪法的制定坚持“限制
政府的权利，保证人民的自由”的理论基础和目
的，要求宪法在制定时必须保护地方和人民的权

利自由，即要求保留各州的自治权，包括立法、司
法、行政权限。且联邦政府行使权力时，也必须立
足于联邦内各州，不能针对于一州单独行使。这
是美国 1787 年宪法所包含的原则和精神。
根据以上宪法精神，1793 年美国国会通过的

宪法“第十修正案”中指出: “权力是保留给各州
或人民，并未授予合众国政府。”［3］而在授予联邦
政府的权利中，教育权正是联邦宪法未提及的部

分，这就意味着教育权归属于各州，包括设立和监

督公立学校的权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形成了
各州自治教育的局面，联邦政府干预教育被认为

是违宪的，教育权掌握在各州政府手中。因此，在
联邦制宪法精神的限制下，联邦政府处在教育的

边缘地带，对职业教育来说，更是一个“局外人”
的角色。
( 二) 职业教育社会地位影响

联邦政府之所以疏远职业教育，法律方面的

原因是主要的，但还有一方面原因是当时职业教

育相较于普通教育来说，没有引起联邦政府过多

的重视。和我国一样，美国职业教育在社会上、教
育界以及传统观念里，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一个

较为边缘的地带，人们更热心于那些培养教士、律

师、医生和教师的传统的学院和大学，而轻视学习
专业技术的教育。
在当时的美国，职业教育之所以受到轻视，一

方面是因为南北战争之前，美国的工业和制造业

尚未广泛发展起来，技术教育的作用并不突出; 另

一方面是尽管当时美国的科学技术已有较大的发

展，但仍只是处于未成熟的试验阶段，没有正式应

用到生产实际［4］。因此，以科学技术为主要教学
内容和任务的职业教育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兴

趣，职业学校发展也遭遇重重阻碍。美国最初也
出现过一些职业学校，但由于当时职业学校的办

学条件有限，来职业学校上学的学生很少。因此，
当时很多的职业学校都因为生源不足，得不到社

会的认可而不得不关闭［5］。那么在联邦政府“局
外人”角色的这段时期，职业教育的“局内人”则
是地方和各州政府，负责当地的职业教育，职业教

育的办学大也都是以各州和地方私人办学的形式

开展的。
由于职业教育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自建国

到 19 世纪中期，这一段历史时期美国职业教育的
发展是非常缓慢的。而 1862 年颁布的《莫雷尔法
案》正式改变了“教育属于各州，联邦政府不得干
预”的定式思维，联邦政府为适应经济发展对“培
养工农业专业技术人才”这一迫切需求，开始以
立法和财政资助的方式参与到公共教育中来。这
是联邦政府首次干预公共教育，以赠地形式支持

职业教育。根据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
论，美国联邦政府这种职业教育角色的转变，实际

上也是一种“诱致性”的制度变迁方式。

二、积极而强横:联邦政府“调控者”的
职业教育角色

制度变迁理论指出，制度变迁是行为主体在

期望获取最大潜在利润时导致的，潜在利润也被

称为外部利润，它是在制度实行过程中，行为主体

看到了却未得到的利润。而要获取这种潜在利润
就必须做出改变，对制度进行再安排，从而促成制

度的变迁。联邦政府在职业教育中的角色变化，
归根结底也是在追求这种“潜在利润”，又通过需
求、供给以及内生变量的共同作用，形成的不同于
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形式，促进了

美国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联邦政府也通过供给

与需求的双向联动，以立法和资助的形式，实现了

对职业教育的干预和调控，确立了在职业教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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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导地位。
1862 年 7 月 2 日，《莫雷尔法案》正式颁布实
施。自此，联邦政府开始以立法和财政资助的形
式参与到职业教育中来。到 1914 年《史密斯—休
斯法》颁布，包括这一阶段内的系列相关法案的
颁布和实施，才正式促成了联邦政府职业教育角

色的转变，由职业教育的“局外人”转变为“干预
者”，并且这是一个干预出现并逐步强化的过程，
而不是一蹴而就的。
( 一) 联邦政府通过立法调控干预职业教育

19 世纪中期到二战前，这一时期可以称之为
联邦政府在职业教育中的干预和领导地位确立时

期，在美国职业教育发展历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

作用。这一阶段具有代表性的联邦政府干预职业
教育的立法主要就是 1862 年《莫雷尔法案》和
1917 年《史密斯—休斯法》。

1862 年的《莫雷尔法案》是迫于当时的经济
社会状况，联邦政府进行的第一次关于职业教育

的立法，也是联邦政府干预职业教育的开端。法
案规定了联邦政府给各州参议员分拨土地，所得

利润用来购买校址用地，或捐办一所农工机械类

的学院。各州如果在规定时期内没开展与赠地学
院有关活动，则会将赠地与款项收回。据统计，法
案颁布实施到 19 世纪末，联邦政府拨给教育用地
已达到 1． 5 亿英亩［6］。1890 年第二个莫里尔法
案进一步完善资助标准，提供稳定财力保证，来确

保赠地学院能够正常运行。
随着《莫雷尔法案》的颁布与实施，社会上大

批赠地学院开始兴办。赠地学院的主要课程，主
要是农业和公益机械类，也包括其他科学和古典

学科教学，还有一定的军事战术训练课程。总的
来说，就是从事各种工作和职业的人文教育和实

用教育，以培养农业科学和农业技术方面的专业

人才。1916 年，已经有 13． 5 万的学生就读于赠
地学院，占当时接受高等教育学生人数的三分之

一，到 1926 年这个数字已然增长到 40 万之
多［7］。由此可见，在法案的作用下，有越来越多
的学生接受赠地学院内的技术教育。第二个《莫
雷尔法案》又对黑人和妇女的受教育权利进行了
规定，加速了美国高等教育民主化和大众化的步

伐，也为联邦政府干预职业教育进行了示范，并奠

定了干预的基础。1862 年的《莫雷尔法案》是联
邦政府通过立法赠地形式对教育进行干预，并对

各参议员出售土地所获资金的使用进行了明确的

规定，提出如果没有按规定使用，没有看到应有的

成效，将收回所赠土地以及所获资金。由此看出，
联邦政府在职业教育立法的初次尝试所颁布的法

案就具有了“诱致”的特点。
《莫雷尔法案》颁布后也出现了系列相关的
职业教育法案，这些法案仍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

一方面是这些法律大部分都是与农业教育有关，

很少涉及其他领域的职业教育; 另一方面是这些

法律涉及的职业教育层次，主要是在高等职业教

育上，缺少其他层次的职业教育内容。而之后颁
布的《史密斯—休斯法》，其规定内容中除了《莫
雷尔法案》提到的农业教育，还涉及到了工业、商
业、家政等多个领域的职业教育，涉及到的教育层
次也主要是中等职业教育，这就弥补了《莫雷尔
法案》中的不足。但两部法案的联系也不止于
此，《史密斯—休斯法》在内容上一定程度也借鉴
了《莫雷尔法案》和赠地学院发展的经验，并且是
在国内发展职业教育热情不断高涨、社会上对联
邦政府能够继续资助职业教育的愿望日益强烈下

而颁布的。《史密斯—休斯法》的颁布标志着美
国联邦政府职业教育立法领导地位的确立与规

范，也是联邦—州—地方三级政府合作发展职业
教育的开端［8］。这两部法案满足了当时美国工
农业迅速发展对教育的新需求，也确立了联邦政

府在职业教育中“干预者”的角色，对职业教育进
行宏观的调控。
( 二) 联邦政府通过财政资助干预职业教育

美国联邦政府对职业教育的资助主要是由立

法来规定实施的。包括资助的数额和用途，类型和
标准以及相应的管理办法。《莫雷尔法案》中，美
国联邦政府赠地给各州，以其出售所得的资金来资

助教育，并明确资金的用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890 年的《莫雷尔法案》又对赠地学院的拨款数
额进行了明确规定，第一年拨款 15 000 美元，之
后每一年都在前一年的基础上递增 1 000 美元，
直到达到 25 000 美元，以保证这些学院具有充足
和稳定的财力使之得以正常运行［9］。
《史密斯—休斯法》的颁布，扩大了对职业教
育资助的领域，扩展了资助的教育层次，规范了对

职业教育的资助形式。不仅对政府的资助形式和
资金用途做了明确的规定，也设置了具体的管理

机构和管理办法，各州的职业教育也在联邦的引

领和资助下快速发展，颁布后前十年财政拨款数

额统计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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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美国《史密斯—休斯法》颁布后前
10 年财政拨款数额统计［10］ /万美元

年度
为农业教

育拨款

为商业、家政、
工业教育拨款

为教师培

训拨款

1917 ～ 1918 5． 5 56． 6 54． 6
1918 ～ 1919 7． 8 79． 6 73． 2
1919 ～ 1920 102． 4 103． 4 92． 4
1920 ～ 1921 126． 8 127． 8 109． 0
1921 ～ 1922 151． 4 152． 5 109． 0
1922 ～ 1923 176． 1 177． 2 109． 0
1923 ～ 1924 200． 9 201． 9 109． 0
1924 ～ 1925 253． 4 255． 0 109． 0
1925 ～ 1926 302． 7 305． 0 109． 0

由表 1 可知，在该法案颁布后的十年里，美国
职业教育中为农业、商业、家政、工业的教育拨款
呈明显上升趋势，联邦政府对职业教育的资助逐

年增加，不断地确立并巩固其新的职业教育角色

和地位，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这一时期职业教育

的发展。
这种资助形式也为之后美国的职业教育立法

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史密斯—休斯法》之后颁
布的一些职业教育立法，都是在该法的基础上顺

应时代发展进行的调整和延续，尤其是在法案的

指导思想和立法原则方面。如 1929 年的《乔治—
里德法》、包括 1963 年的《职业教育法》等法案，
这些法案的基础都与《史密斯—休斯法》密切相
关，是在此基础上为适应时代发展而进行的一系

列调整和改革。

三、联邦政府职业教育角色的“诱致
性”转变

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思认
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是由非正式约
束，如道德的约束、行为准则等和正式的法规，如
宪法等组成。”［11］可见，职业教育相关的法案属于
制度中的正式约束，因此美国联邦政府对职业教

育从之前的疏远到干预的过程也属于制度变迁的

过程。在拉坦的制度变迁相关理论中，他分析了
一种“需求”和“供给”共同作用下的制度变迁方
式，即诱致性制度变迁。在这种诱致性的制度变
迁方式下，“需求方”追求潜在收益，“供给方”追
求降低现行成本，双方的共同目的都在于“潜在
的外部利润”。两者共同作用下促进制度创新或
制度变迁即为诱致性制度变迁。而美国联邦政府
这种职业教育角色由疏远到干预的转变，实际上

也是一种诱致性的制度变迁。可以从拉坦的诱致
性变迁理论中的需求动因、供给动力和内生变量
三个方面来分析。
( 一) 职业教育角色转变的诱因: 需求动因

根据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制度变迁发生的

前提就是必须要有需求动因，即制度变迁的诱因。
美国联邦政府职业教育角色转变的诱因，主要来

自于州和地方自治教育弊端显露、传统职业教育
落后于社会发展、职业教育的经济作用受到关注
等方面。

1．州与地方政府自治教育弊端显露
根据美国宪法精神，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政

府权责分明，职业教育由各州自治，但由于各州政

府财力权利等有限，且各州情况差异较大，职业教

育质量难以保证，亟需联邦政府出面干预调控。
美国是总统制共和制国家，各州享有自治权，

包括自治教育的权利，自然也包括当时未成规模

的职业教育。但美国也是典型的多元主义民主政
体国家，由一个全国政府和五十个州政府组成，且

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各州和地区文化差异较大。
在这种分权与自治的政治模式中，各州和地方存

在的较大差异对于教育的发展也存在着一定的弊

端。比如由于各州财力水平不一，且存在着地方
主义和分权格局，再缺乏联邦政府的统一调控和

干预，那么各州教育质量就很难得到保证。教育
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都密不可分，在全国工业化
进程加快，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如果持续保持教育

混乱无统一调控，将会影响到整体社会的发展，因

此，联邦政府出面干预教育也是势在必行。
2．传统职业教育落后于社会发展
美国原有的职业教育形式落后于当时的社会

经济发展难以满足需求，社会上要求变革职业教

育的呼声强烈，要求联邦政府出面进行调控和

干预。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带来的不仅是美国南北

各州的争端与冲突，还有人们对教育变革的需求。
在职业教育方面，美国独立之前的职业教育基本

是受英国殖民统治，以传统学徒制为主，学习农业

生产和手工生产的技艺。然而到 19 世纪，随着工
业化进程加快和对新型劳动力的需求，传统学徒

制因在质与量上都难达到要求而逐渐落后于时

代，以培养诸如教士、律师、医生等传统人才为主
的大学和学院也满足不了工业社会发展的需求。
因此社会上变革教育的呼声高涨，也有一些有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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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士进行了努力与尝试，如手工劳作运动、“机械
工讲习所”运动等，但这些尝试都未取得良好效
果［12］。工农业的快速发展使得社会上对从事工
农业生产的专门技术人员的需求愈加迫切，而以

培养教士和绅士为主的传统学校无法满足这种需

求。在这样的背景下，联邦政府不得不转变职业
教育角色，出面干预职业教育。

3．职业教育的经济作用始受关注
在经济发展方面，南北战争后经济快速发展，

职业教育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逐渐凸

显，受到了各级政府的关注与青睐。联邦政府也
因此更加关注职业教育。

1783 年美国在被英国承认独立后，社会逐渐
稳定下来。在 1807 年后美国开始了工业革命，
机器开始代替手工劳动生产，很大程度地促进了

美国的工业化进程。到 1860 年，美国工业总产值
已居世界第四位［13］。南北战争后，美国社会工业
化进程加快，对拥有技术技能的人才需求加大，而

当时的教育结构很难满足这种需求缺口。此时职
业教育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为经济发展提供人

力资源的价值就显现出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突显出了职业教育的经济价值，很快在美国社会

上崭露头角，受到了各级政府的关注与青睐。
( 二) 职业教育角色转变的保障: 供给动力

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中强调，并不是只要存

在制度变迁的诱因( 即需求动因) 就一定会导致

制度的变迁，受制度均衡影响，还要有供给动力作

为保障，内生变量作为推力。在制度变迁理论中，
供给动力是制度变迁发生的保障，只有有了强有

力的外部供给保障，才会和内生变量共同发挥

作用形成推动力，促成改革或制度变迁。由此
可知，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不仅要有诱因的

存在，还要有供给动力作为保障，内生变量作为

推力。
根据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供给方利用其拥

有土地、资金、资源等可以使需求方获得利益的资
本，从而诱导需求方按照自己所规定的、享受利益
就必须达到的附加要求来达到追求潜在利润的目

的［14］80。一方面，如果将美国联邦政府与州、地方
的职业教育发展看作利益双方，那么根据“供给
方利用其拥有土地、资金、资源等可以使需求方获
得利益”可知，在此次诱致性制度变迁发生时，联
邦政府是作为供给方，通过土地、资金等使得需求
方，也就是州和地方职业教育的发展受益，并满足

联邦政府自身对高质量人力资源、工农业发展、国
家竞争力提升的潜在利益追求。另一方面，制度
变迁的供给动力主要在于降低现行成本。美国内
战后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强有力的人才支持和

智力保证，而要追求职业教育发展带来的人力资

源、工农业发展等潜在的利益，就要对各州和地方
职业教育的发展进行适当干预和调控，那么提供

土地、经费等资助的方式对于联邦政府来说则是
现行成本较低的一种。最初联邦政府通过《莫雷
尔法案》向各州政府赠予土地，并要求他们在这
些土地上建立学院。而这种“赠予”并不是直接
赠地给各州政府，而是建立起了一种复杂的合作

关系，借由这种关系，联邦政府为各州出售边远的

西部土地提供了动机，各州同时也必须将收益用

于资助各种高等教育计划［15］73。双方在这种合作
关系中都收获了潜在的“外部利润”，特别是联邦
政府，比起直接提供资金进行经费资助，赠地这种

形式一定程度的降低了“现行成本”，因为边远的
土地较之金钱显然更为便宜和丰富。
在这种诱致性制度变迁方式下，供给方和需求

方的关系是:“你要是同意我的观点和要求……我
就给你……”“你要是不遵从我的意见……我就不
给你……”，以此来推动改革措施的实施。这种
诱致性的制度变迁不仅能充分发挥利益双方的共

同作用，还借助了政府的垄断资源作为后续拉动

力，从而能够保证改革措施的顺利实施，同时也满

足了来自于民间的原始变革需求。
( 三) 职业教育角色转变的推力: 内生变量

拉坦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强调一种内生变量，

即首先利用经济体内部导致非均衡的力量自发的

进展，然后沿着非均衡的发展路径再给予一个类

似强制变迁的外部推力，就能保证改革沿着个人

理性与社会理性相一致的道路加速前进。这样的
制度变迁既满足了需求方的利益，也满足了供给

方对潜在利润的追求。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本就
是在难以维持制度均衡，即在特定情况下供求力

量难以达到相对平衡的状态下发生的，并且没有

永久的制度均衡，只要社会在发展不均衡就会一

直存在，制度变迁也不会停止。而内生变量就是
这种不均衡状态的体现。
相对于需求动因强调制度变迁的诱导因素，

内生变量更强调经济体内部不均衡发展对制度变

迁产生的推力。也就是说这种不均衡力量自发的
进展可以被利用起来，推动制度变迁。在联邦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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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职业教育角色转变过程中，这种不均衡的力量

在不同阶段也有不同的表现。例如在《莫雷尔法
案》颁布之前出现的内部不均衡力量的推动力。
一方面，南北战争后美国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化，

教育亟需发展，教育经费支出也日益增长，而此时

各州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较大，全国教

育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十分严重。另一方面，美国
联邦政府在《莫雷尔法案》之前就有采用“赠地”
的形式促进学校建设的先例。1787 年《西北法
令》中就有条款要求在镇区为学校预留出土地，
在 1796 年到 1861 年间，国会曾向 17 个州的高等
教育赠与土地［15］72。在这种情况下联邦政府继续
采用赠地的方式对各州的教育进行资助，来调控

全国教育不平衡发展就有了有力的推动力。
正如联邦政府职业教育角色的转变不是一蹴

而就的，制度均衡的状态也不是固定不变地存在

的，它是一个不断动态变化的过程。没有永久的
制度均衡，只要社会在发展不均衡就会一直存在，

制度变迁也不会停止。因此自《莫雷尔法案》颁
布实施以后，又出现了一系列相关法案来强化联

邦政府对职业教育的干预和调控，特别是 1914 年
《史密斯—休斯法》的颁布，确立了联邦政府在职
业教育中“干预者”的角色地位。这也是其内部
不均衡力量到达一定程度后对制度变迁的推动。
19 世纪 90 年代以后，从欧洲强国迁移到美国的
移民数量急剧减少，劳动力和受过职业训练的技

术人员数量也随之大幅下降，因此美国经济快速

增长对初级实用技术人才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和美

国初级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缓慢的矛盾则变得更加

尖锐起来。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各州开始在中
学设立职业教育训练课程或设立职业学校来缓和

这种矛盾，但却由于办学经费、师资等方面原因无
法培养出足够数量和高素质的实用技术人才。此
时联邦政府通过《莫雷尔法案》对高等职业教育
进行资助已取得一定成效，人们对捆绑着资助的

联邦干预也有了初步的容忍与接受。基于此，
1917 年美国颁布了《史密斯—休斯法》，授权联邦

政府为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提供财政拨款。
由此可见，诱致性制度变迁利用了民间不均

衡力量自发的进展，是在此基础上，沿着非均衡自

发路径再给予的一种类似强制性变迁的推力。这
使得诱致性制度变迁从基础上区分于强制性的制

度变迁，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也保证了改革是

沿着下层理性和上层理性相一致的道路前进的。

结 语

关于联邦干预为什么会发生且被容忍这一问

题，本文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理论思路出发，分析

了这种联邦干预出现并能够被“容忍”的原因。
联邦政府职业教育角色转变主要是通过立法调控

和财政资助两种方式来实现的。从最初的疏远到
通过立法形式对州和地方的职业教育进行拨款资

助，这样的从疏远到干预的转变之所以说是“诱
致”的，是因为它不同于强制性的制度变迁模式
的规则强制推行，而诱致性的制度变迁是制度对

象响应获利机会时主动实施的，是判断自己的实

际情况后权衡利弊自主选择的［14］77。这不仅可以
使得制度对象根据实际情况接受资助，有效发挥

了联邦政府对职业教育的引导作用，提高了资金

的使用效率，提升了职业教育发展的活力，从而形

成了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合作办学、多渠道筹
措资金的发展形式。
另一方面，联邦政府对职业教育的干预，法案

中的项目没有强制性的规定，这表明联邦政府并

不能全权控制职业教育。显然，由于美国联邦宪
法中的保留条款的存在，一直以来，地方控制教育

是根深蒂固的观念。因此，让联邦政府短时间掌
握教育的控制权利几乎是不可能的，联邦政府并

未剥夺地方教育的权利，而仅仅通过宪法中内涵

的联邦政府的隐性权力及其权利的模糊性，对职

业教育进行干预性的资助，其力度有限。而这种
“有限”并包含“潜在外部利润”的控制力度也自
然能够为地方所容忍并接受，同时也为美国职业

教育的发展增添了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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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董峻．我国农业植物新品种权年申请量居世界第一［EB /OL］．［2021 － 11 － 30］． https: / /baijiahao． baidu． com /s? id

= 1631601426173484609＆wfr = spider＆for = pc．
［22］庞博．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 2021 ～ 2035 年) 》［EB /OL］．［2021 － 11 － 30］． http: / /www．

gov． cn /zhengce /2021 － 09 /22 /content_5638714． htm．

( 责任编辑: 吴 芳

■■■■■■■■■■■■■■■■■■■■■■■■■■■■■■■■■■■■■■■■■■■■
)

本刊加入《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的声明
为了实现期刊编辑、出版工作的网络化，《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现

已入网“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所以，向本刊投稿并录用的稿件，将一律由编辑部纳
入“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进入因特网提供信息服务。凡有不同意者，请另投他刊或
特别声明，需另作处理。
“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是国家“九五”计划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本刊全文内容
按照统一格式制作，读者可上网查询浏览本刊内容，并订阅本刊。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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